
附錄V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7年 10月 8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與資訊科技有關的事項  
 

 

1.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分目
A007GX ⎯⎯  新行政工作電腦系統  

 
基本工程儲備基金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是行政工作

電腦系統計劃費用的開支總目。每項需費 15萬元以

上但不超過 1,000萬元的電腦化計劃，其費用由分目

A007GX項下的整體撥款支付，此分目為新行政工作

電腦系統及有關可行性研究和系統開發的顧問工作

而設。  
 
政府當局每年根據在資源分配工作下提交的建議，

以及本財政年度已核准或提交考慮的計劃，估計下

個財政年度的整體撥款的撥款需求。政府當局會徵

求事務委員會通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建議的整體撥

款，然後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進一步考慮。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協調的

財務建議，現暫定於 2007年 12月和 2008年 1月分別提

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尋求批准撥款。  
 
 

 
 
 
2007年 11月 12日

2. 數碼港計劃  
 
在 2007年 3月 12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聽取當局簡

述數碼港計劃的進展，包括該計劃截至2006年3月 31
日為止的財政年度經審計帳目的財政業績。  
 
政府當局已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向數碼港部分 (即
商場和寫字樓 )租戶和主要租戶提供的有利的租用

條款／優惠；主要租戶的甄選；商場零售樓面面積

及寫字樓的租金收入分項數字；以及商場零售商的

營業總額分項數字等。有關資料已於 2007年 4月 16
日隨立法會 CB(1)1360/06-07(01)號文件送交委員。

隨後，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免租期的

詳細分項數字，包括免租期的長短及攤銷安排 (如有

的話 )，並按每名租戶表列實際的合約租金、免租

期、實際租金淨額及當局提供的其他優惠。  

 
 
( 政 府 當 局 會 提
供書面回應，闡
述事務委員會所
要求的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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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討論時間
 

電訊  
 

 

3.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的實施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首階段的實施於 2007年 6
月 1日開始生效。該條例禁止職業濫發訊息者利用不

良手法發送非應邀商業電子訊息及防止詐騙活動。

政府當局預算在 2007年年底實施其餘的條文和《非

應邀電子訊息規例》。該等條文是關乎 "選擇不接收

機制 "及其他支援措施，例如設立 "拒收訊息登記

冊 "。  
 
 

 
 
2007年 10月 16日

4.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下的實務守則擬稿  
 
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稱 "電訊局長 ")與業界主要持份

者和消費者委員會 (下稱 "消委會 ")進行兩次非正式

討論後，為了就《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的條文的

適用性或實施提供實務指引，擬備了實務守則擬

稿。有關實務守則擬稿的公眾諮詢已於 2007年 9月 7
日展開，為期一個月。政府當局答允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實務守則擬稿。  
 
 

 
 
2007年 10月 16日

5. 有關擬議綜合傳送者牌照的公眾諮詢 (*) 
 
在 2007年 6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就

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及流動匯流的檢討和電訊局長

的決定，向事務委員會進行簡報。電訊局長的決定

涵蓋多項事宜，包括建議推出綜合傳送者牌照，以

授權持牌人以單一牌照提供固定及流動通訊服務。

政府當局將於 2007年第四季就擬議綜合傳送者牌照

展開公眾諮詢工作。 

 
 

 
 
2007年 12月 10日

6. 有關推出新類別牌照的公眾諮詢 (*) 
 
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訊局 ")建議就無線射頻識別系

統、醫療植入式通信系統及的士流動無線電台，推

出新類別牌照。有關的公眾諮詢將於 2007年第四季

展開。  
 
 

 
 
2007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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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討論時間
 

7. 就香港使用住宅寬頻服務向消費者提供資訊 (*) 
 
在 2007年 7月 18日的特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

員會簡述電訊局最近就香港住宅寬頻服務所進行的

消費者調查。事務委員會並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  
 
事務委員會從政府當局得悉，為保障消費者免受互

聯網服務供應商的誤導或欺騙行為影響，電訊局長

正尋求業界和消委會的合作，就刊登廣告及向準客

戶提供價格資料制訂一套最佳做法指標，以期向業

界發出清晰的訊號，指出他們在推廣服務時，哪些

聲稱或會違反《電訊條例》(第 106章 )第 7M條；說明

可能出現誤導或欺騙行為問題的範疇；以及闡釋有

何方法防止誤導或欺騙行為。此外，電訊局會擴大

為消費者直接提供電訊服務使用錦囊的計劃，以及

研究與消委會合作的可行性，針對具體電腦及互聯

網使用問題進行聯合消費者教育計劃。事務委員會

將於 2007年年底再次討論這議題。  
 
 

 
 
2007年第四季／
2008年第一季  

8. 有關地震損毀海底電纜導致互聯網服務中斷的

事宜  
 
在 2007年 4月 17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聽取政府當

局簡介有關 2006年 12月 26日及 27日在台灣附近發生

的地震導致互聯網服務中斷的事後剖析報告。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電訊局在會議後提供詳

細的書面意見，說明電訊局有關緊急情況的應變計

劃，以及一旦發生國際直撥和互聯網服務中斷的事

件時向消費者發布消息的機制。事務委員會亦要求

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中小企因該事件蒙受的損

害和損失，以及政府當局將採取的具體措施，以協

助受該事件及日後互聯網服務中斷影響的中小企。

視乎政府當局／電訊局提供的資料而定，事務委員

會可能再度討論此課題，如有需要，可能考慮邀請

代表團體 (包括消委會 )就此課題陳述意見。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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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討論時間
 

廣播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下稱"管制條例")
 

 

9. 2007年度廣播服務意見調查  
 
廣播事務管理局 (下稱 "廣管局 ")委託顧問進行 2007
年度廣播服務意見調查，以瞭解不同類型的廣播服

務在香港的使用情況和普及程度；市民的觀看及收

聽習慣；以及他們對與廣播有關的事務的意見。  
 
該項意見調查將提供有用的資料，讓廣管局及政府

當局在制訂和實施廣播政策和規例時作為參考，從

而利便業界進一步的發展。意見調查預期於 2007年
下半年完成。  
 
 

 
 
2007年第四季  

10. 有關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390章 )
的公眾諮詢  

 
鑒於社會各界的關注，政府當局現正檢討管制條例

的條文，尤其是關乎屢犯者的條文，以評估是否需

要加強有關條文，以增加阻嚇作用。政府當局會在

完成檢討後諮詢公眾，包括事務委員會。  
 
在 2006年 9月 11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聽取代表團

體就有關透過大眾媒體傳送色情及暴力資訊的規管

和針對大眾媒體侵犯私隱所提供的保障事宜表達的

意見。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會檢討是否需要

加強管制條例的條文，以增加阻嚇作用；當局亦會

以法律改革委員會 (下稱 "法改會 ")相關報告書的建

議作為基礎，與有關各方繼續討論有關侵犯私隱權

事宜。據民政事務局表示，該局會把法改會的建議

帶回民政事務委員會作進一步討論。主席表示，相

關的事務委員會應在適當時候與政府當局跟進有關

事項。  
 
政府當局將會向事務委員會簡報就管制條例進行定

期意見調查的結果。  
 
 

 
 
 
2007年第四季  

11. 公共廣播服務檢討 (*) 
 
在 2007年 5月 17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與

政府當局 (包括廣播處長 )及檢討委員會委員會商，

討論與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有關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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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討論時間
 

在 2007年 6月 29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與

代表團體會晤，聽取它們就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及相

關事宜表達的意見。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把港

台轉變為公共廣播機構的方案，納入將於 2007年下

半年進行的公眾諮詢範圍，以蒐集公眾的意見，及

在訂定未來路向時，須注意事務委員會及代表團體

所提出的意見和關注。  
 
 

2007年第四季／
2008年第一季  

12. 香港電台  
 
在 2007年 3月 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事務委員會

聽取代表團體就 "與港台編輯自主及廣管局作出懲

處的尺度有關的事宜 "提出的意見。委員察悉，根據

廣管局、當時的文康廣播司及廣播處長於1995年9月
簽訂的《諒解備忘錄》 (其後於 1999年修訂 )，港台

同意遵守由廣管局發出有關節目標準的業務守則；

廣管局須調查有關港台製作或廣播的節目的投訴，

以及廣管局可向港台施加制裁，情況與適用於持牌

廣播機構的制裁相若，但不包括罰款。就此，劉慧

卿議員建議在適當時候檢討《諒解備忘錄》所訂的

現行安排。  
 
 

 
 
有待確定  

13. 家居／私人盜看收費電視節目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5年 7月 11日討論此事。委員向政

府當局提出若干要求，包括留意全球針對盜看收費

電視節目而採取的規管措施的趨勢，以及在有需要

時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情況。  
 
 

 
 
有待確定  

14. 廣播規管制度檢討 (*) 
 
鑒於電子通訊界在技術及市場上的匯流，電訊、廣

播及資訊科技之間的界線已變得模糊。在匯流的環

境下，就規管廣播而採用的若干舊概念可能不合時

宜。一如其他司法管轄區，香港需要因應最新的科

技及市場發展，更新規管制度，確保其架構尤其有

利於廣播業及在整體上有利於電子通訊業的進一步

發展。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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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討論時間
 

15. 開放電台／電視頻道供公眾使用 (*) 
 
2005-2006年度會期的副主席建議的事項。事務委員

會在 2003年 6月 27日和 12月 5日、2004年 1月 12日和

3月8日及2006年1月9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香港數

碼 廣 播 的 發 展 、 電 視 及 聲 音 廣 播 機 構 續 牌 事 宜

時；以及在 2006年 1月 25日、3月 11日、8月 1日、2007
年 5月 17日及 2007年 6月 29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公

共廣播服務檢討時，曾研究公眾頻道的課題。  
 
在 2004年 2月 18日及 2006年 2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通過的兩項議案，議員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增設

公眾頻道，顯示議員原則上大致同意應研究此事項

的可行性。  
 
政府當局認為，由於廣播業界發展蓬勃，提供各式

各樣服務以切合公眾的傳訊需要，因此現時並無迫

切需要設立公眾頻道。此外，尚有其他考慮因素，

例如頻道提供者的財政能力、頻道管治及管理，以

及該等頻道的問責性等。  
 
事務委員會接獲民間電台的函件，要求事務委員會

促請當局開放電台頻道予社會大眾使用，藉以保障

言論自由。該函件已於 2005年 10月 19日隨立法會

CB(1)93/05-06(01)號文件送交事務委員會委員。  
 
根據在 2006年 12月 12日發出題為 "申請營運社區電

台服務所需的聲音廣播牌照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 (檔號：CTB(CR) 9/2/26 (06) Pt.4)，經考慮廣管局

根據《電訊條例》第 13C(1)條所提出的建議，以及

海 昇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申 請 人 ")所 提 交 的 陳 述

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拒絕了申請人根據《電

訊條例》，提出設置與維持一項名為 "民間電台 "社
區電台服務的聲音廣播牌照申請。  
 
 

 
 
有待確定  

16.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下稱 "影視處 ")的處理
投訴機制  

 
為研究《 2006年廣播 (調整牌照費 )規例》 (下稱 "規
例 ")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在審議該規例時，部分委

員關注到，影視處現時的處理投訴機制能否有效處

理針對服務持牌機構不遵守《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節目標準》的投訴。小組委員會要求事務委員會跟

進有關事項。應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已就此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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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討論時間
 

課題提供文件，該文件於 2006年 8月 8日隨立法會

CB(1)2107/05-06 號 文 件 送 交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2005-2006年度會期的主席指示將此課題列入事務

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以便於適當時間進行討論。 
 
 
 

17. 本地免費及／或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的覆蓋及供
應情況  

 
此項目由陳偉業議員建議。在 2006年 10月 12日的會

議上，事務委員會委員察悉，陳議員關注到，根據

現行政策指引，任何地區 3公里範圍內，受到電視接

收效果欠佳影響的人口如少於 2 000，本地免費電視

節目服務持牌人通常可獲豁免，無需向該等地區提

供服務。故此，部分約有 500人口的鄉村不獲提供免

費電視節目服務。他亦關注到，大嶼山部分地區現

時仍未有收費電視服務覆蓋。委員同意在適當時間

討論此事。  
 
 

 
 
 
有待確定  

18. 香港數碼聲頻廣播的發展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1月 9日討論此事。委員會要

求政府當局考慮委員在會議上表達的關注，特別是

有關設立工作小組研究相關事宜的提議，以及採取

更積極的方針在本港引進數碼聲頻廣播。  
 
 

 
 
有待確定  

 
 
(*) 就該等事項，事務委員會可考慮邀請業界、各持份者及其他有興

趣的各方提供意見，並出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0月 8日  
 
 


